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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魏公”之封与汉魏禅代“故事”

——兼论汉魏封爵制度之变

杨 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00732）

内容提要：曹操受封魏公、赐九锡，是汉魏禅代“故事”中最关键的环节，也是经书中记载
的古爵制经由汉末动乱之后，在典章制度发展出现新可能性时，走入现实取代此前汉代爵制
的开始。它既突破了此前的汉代爵制对封地规模的限制，又奠定了以“公”的爵称为基础，
并将封地、物化礼乐与之紧密联系的复古爵制的开端。曹操“九锡”备齐了九类礼仪赐物的
清单，其目的在于强调它背后反映的王爵制度及其权威性。曹操受封“魏公”还是一个奠定
了跨越官僚禄秩与诸侯王爵制之间鸿沟的重要事例，对于后来的禅代“故事”和礼仪典制的
发展均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关键词：魏公 九锡 汉魏禅代 “故事”

汉魏禅代“故事”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它是在汉末社会在长期遭受巨大破坏的

基础上，在普遍的政治混乱中，以较小的社会动荡代价重建一个合法政权，以代替失掉“天

命”的刘氏政权（曹丕禅代告天文书）的过程。它的成功奠定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模式，中古

各朝纷纷效仿。清人赵翼说：

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
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阼，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至曹魏则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
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梁、北齐、后周以及陈、
隋皆效之。此外尚有司马伦、桓玄之徒，亦援以为例。……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
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 [1]卷七“禅代” 143-144

以上是古人的研究结论。从现代学术研究视角看，曹操等汉末权臣强势地建功立业，消

灭异己，扩大地盘，最后以“禅代”的方式取汉献帝而代之，无论是从政治史角度还是从古

代礼仪发展的角度，都是有价值的课题。政治史角度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2][3][4][5]而伴随着

礼仪研究在近年的升温，从礼仪史角度考察该问题也已有成果，[6][7][9]从中国古代礼仪纵向

发展角度看，汉魏禅代“故事”在礼仪上的晋级过程堪称是一个具有浓缩性质的标志性礼仪

事件——它体现了先秦、两汉至曹魏时期，以天子——诸侯王——顶级权臣所拥有的名号（爵

号）为中心的，以封土疆域或食邑数目为实际利益的，以衣服车马等外在物化礼乐为表征的

古“礼”之下的统治方式经由汉末动乱，由权臣根据自己的用意将之改头换面地登场，以将

之改造成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典章制度的过程。它由三个步骤构成：第一，曹操被封为魏公，

受十郡、九锡之赐；第二，曹操被封为魏王，所享衣服车马级别同于天子；第三，曹丕接受

“禅让”，举行告郊礼正式代汉。其中，第一步是这三步骤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一方面

对此前汉朝的封侯制度作出了重大突破，另一方面，在曹操二十多年平定汉末割据动乱的功

业基础上，在汉末出现的恢复古五等爵制的强大思潮影响下，古五等爵制中符合曹氏统治者

需要的部分内容开始进入现实典章制度，本文试图对曹魏代汉过程中最重要的这一步骤——

曹操受封为魏公、封十郡、赐九锡加以考察，分析经书记载的古爵制在形式上恢复的关键环

节，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2

一 “魏公”爵称对汉爵制的突破及其意义

曹操在建安十八年受九锡。《三国志·魏书》裴注所载《九锡文》在罗列了曹操翦黄巾，

平袁术、吕布、张绣、袁绍等军阀，定乌丸等功之后说：

今君称丕显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导扬弘烈，缓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于伊、

周，而赏卑于齐、晋，朕甚恧焉。朕以眇眇之身，托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艰，若涉渊冰，

非君攸济，朕无任焉。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巨鹿、安平、

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锡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尔龟，用建冢社。昔在周

室，毕公、毛公入为卿佐，周、邵师保出为二伯，外内之任，君实宜之，其以丞相领冀

州牧如故。

又加君九锡，其敬听朕命。以君经纬礼律，为民轨仪，使安职业，无或迁志，是用

锡君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君劝分务本，穑人昏作，粟帛滞积，大业惟兴，是用

锡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谦让，俾民兴行，少长有礼，上下咸和，是用锡君轩

县之乐，六佾之舞。君翼宣风化，爰发四方，远人革面，华夏充实，是用锡君朱户以居。

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难，官才任贤，群善必举，是用锡君纳陛以登。君秉国之钧，正色

处中，纤毫之恶，靡不抑退，是用锡君虎贲之士三百人。君纠虔天刑，章厥有罪，犯关

干纪，莫不诛殛，是用锡君鈇钺各一。君龙骧虎视，旁眺八维，掩讨逆节，折冲四海，

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温恭为基，孝友为德，明允笃诚，感

于朕思，是用锡君秬鬯一卣，珪瓒副焉。

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往钦哉，敬服朕命！简恤尔众，

时亮庶功，用终尔显德，对扬我高祖之休命！ [9]《武帝纪》，39

以上是《九锡文》的部分，它记述了曹操受封“魏公”，封十郡，赏赐九锡的史实。曹

魏受封为“魏公”，是曹魏代汉过程中的关键性步骤，因为经由此步，曹操的名分发生了实

质性变化，不再是汉代爵制下的关内侯，且曹操所享受的礼仪待遇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这里就先从曹操受封“魏公”开始考察。

一 从武平侯到魏公——对汉爵制的根本突破
曹操受封“魏公”是建安十八年（213年）。此前的一年曹操已位极人臣，已享有汉制

许可下的所有殊礼，《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十七年春正月，公还邺。天子命公赞拜不

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 [9]《武帝纪》，36；“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是两汉礼仪方面的最高荣宠，萧何受汉高祖赐此荣宠奠定了此制的基础，《史记·萧相国世

家》记汉高祖以萧何为功臣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10]《萧相国世家》2016“剑履上殿”

涉及到周至汉初人们服饰佩带物品的变化——先秦时期人们按礼制规定佩带不同的

玉,[11](pp1482)战国时期人们佩带之物发生变化，刀剑、印玺开始成为人们所佩，到汉代亦如此。
1佩带物品虽然变了，但按身份等级不同区别所配物这一原则没有变，帝王居处的场合不能

佩带刀剑。战国时期臣下佩剑不能上殿，这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荆轲刺秦王的著名

故事可以看出。至于“入朝不趋”指入朝后不用低头卑躬屈膝地趋进；“赞拜不名”则是赞

拜（上朝时在谒者的高声引导下跪拜）时不被称名而称官职，这些均是极高的礼遇。“赞拜

1杨鸿年《汉魏制度从考》，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年，529——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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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名，如朝不趋，剑履上殿”是汉初定下的制度，它反映的是汉初政治生活中有相当部分是

来源于先秦的物化礼乐 [12] 53内容。整个汉代享受过此殊礼的只有萧何、梁冀、董卓等数人，

东汉的梁冀、董卓享受此制不过反映了他们炽焰熏天的野心，而曹操的“入朝不趋，剑履上

殿，如萧何故事”，反映的是在天下分崩已久的背景下，一直噤声暗弱的傀儡皇帝不得不给

予拥有强大实权的顶级权臣某种礼遇这一事实。但此时曹操还是汉朝的臣子，他享受的荣宠

和礼乐只能在汉家制度的框架之内。此前甚久的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还在南征北战之

际就受封为武平侯，（辖四县，三万户，后来交出阳夏、柘、苦三县两万户），并未再升，因

为在汉制下也无再高的爵号。

此后曹氏一步步开始了去汉而代之的步骤，曹操封魏公，加九锡是其中核心的一步。这

里，“魏公”这一爵称具有核心意义。因为：第一，它突破了汉代爵制的限制，第二；它奠

定了以“公”的爵称为基础，将封地、物化礼乐与之紧密联系的复古爵制的开端，重新将较

多的形式上复古的礼仪内容引入了政治生活，下面便分别考察。

首先是曹操“魏公”的称号对汉爵制的突破。汉的爵制是二十等爵制加诸侯王二等爵制，

这二者来源不同，不属于同一体系。二十等爵制承袭自秦的军功爵制，按功劳封赏食邑,《汉

书·百官公卿表》：“一级为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

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

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13]《百官公卿表》pp739；

而诸侯王二等爵制则分封子弟，有土有民，是先秦古五等爵制的余绪。先秦五等爵制见于《左

传》《周礼》等文献记载，[14]1022[15]780郭沫若[16]284、傅斯年[17]22-45、徐中舒[18]187等前辈学者从

传世文献、金文记载等角度对古五等爵制作了考证，认为周代并非实有其制，而是晚周时期

的理想化制度，近年陈恩林先生结合文献和金文记载，在对“爵无定称”现象作进一步分析

的前提上，提出周代确有五等爵制的观点，把这一课题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19]战国兴

起的军功爵制以食邑封赏，打破了五等爵制下封土治民的旧制，且并无配套的物化礼乐制度，

二者具有根本的不同点。汉代的爵制——二十等爵制和诸侯王二等爵制，便是由这二种来源

不同的爵制汇集而成的。有学者在研究中将汉代的二十等爵制和诸侯王制混一，如西嶋定生

认为“诸侯王也是爵位，在第二十级列侯之上有诸侯王之爵，也可以说有共计二十一等之爵

制”
，[20]55这一说法恐是值得商榷的。汉代二十等爵制跟古五等爵制有重大差别，表现为：第

一，二十等爵下的高爵列侯、关内侯均不治民，而只是坐食租税，《汉书·百官公卿表》师

古注“关内侯”：“言有侯而居京畿，无国邑”，最高一级“彻侯”武帝时改列侯，“改所食国

令长名相”，[13]《百官公卿表》739“所食”即所食邑之租税；第二，二十等爵下的高爵亦不按爵称享

有物化礼乐。诸侯王二等爵制则更多地保留了古五等爵制的封土治民的因素，但西汉时期历

经较大变化，封国面积总体上说由大变小，临民权力也受到极大削弱。《汉书·百官公卿表》：

“诸侯王，高帝初置， 金玺盭绶，掌治其国。……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

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

皆损其员。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兆尹……，故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仆曰仆，

秩亦千石。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13]741具体情况

学者多有研究。[21][22]至于所享有的物化礼乐，也因西汉整体的物化礼乐制作尚未恢复，并

未有整齐森严的制度，这是汉代诸侯王爵制的大致状况。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汉代诸侯王二等爵制，无论如何怎样经历变化，无论怎样受到官僚

政治迅速发展过程中禄秩伸张的强势挤压，它仍然保存了下来，这挤压及保存下来的核心表

现就是——虽然百官俸禄以“石”表示并不断往上伸张，列侯的高爵俸禄以食邑户表示并跟

官阶的高位结合，但诸侯王的俸禄始终不以此禄秩表示，诸侯王仍然拥有封土人民。不仅如

此，而且古爵制的三个紧密结合的要素——爵称、封地、物化礼乐，在汉代的诸侯王二等爵

制中依旧不可分割——诸侯王必拥有爵称、封国和一定礼制，且这些能世袭；列侯虽有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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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邑户，但一般不能世袭，且因列侯身份所获的有限礼制待遇受限于礼制本身发展的辐射程

度。可以这么说，诸侯王、侯的存在，是汉代官僚政治在迅速发展的阶段，禄秩伸张的顶端。

阎步克先生关于官僚禄秩伸张的具体研究可作参考。2诸侯王二等爵制的发展和官僚的禄秩

伸张（结合了列侯高爵的赐予），在汉代发展的轨迹及各自形成的最终界限，是一个有意思

的现象，它显示了庞大帝国在欣欣向荣地发展进程中，政治组织手段在某些方面的此消彼长。

官僚禄秩虽然在西汉极力伸张（这过程还结合了二十等爵的授予），但古爵制的变种——汉

诸侯王、侯二等爵，仍然在它的顶端存在，并且其中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如封地、置官，

乃至后来发展出的冕服等物化礼乐制度），这说明一个事实——官僚禄秩制度的伸张有它的

极限，它必须为某种形式的王爵制度让出空间。

两汉诸侯王制就是这样一种处在变化发展中的王爵制度。《汉书·诸侯王表》：“汉兴之

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韦昭曰：“汉

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13](pp393)并没有“公”这个等级。刘姓受封为诸侯王，功臣受

封为列侯，是汉家定制，无论功臣、丞相，所受之封均在汉初定下的这个制度内。汉初至武

帝时虽有封先贤后人之举，如高帝十年封乐毅之后为华成君，[13](《高帝纪》pp69)武帝元鼎四年（前

113年）封周后姬嘉为周子男君，邑三千户，[13](《外戚恩泽侯表》,pp68)均为以汉爵制封赏先贤。到王

莽辅政时，情况开始出现变化，王莽本人先于永始元年（前 16年）五月受封为新都侯，[13](pp319)

国在南阳新野之都乡，邑千五百户，此时尚是传统的汉代诸侯王爵制，但从元始元年（公

元 1 年）王莽受封为安汉公开始，此制就有所突破了，王莽的“安汉公”封召陵、新息

二县，邑二万八千户，这是“公”的爵称首次在汉代出现。 [13](《王莽传》，pp4047)汉初的裂土

分封是古分封制的余绪，它的特点之一是并未注明诸侯王所受之国的户数，因为古分封

制下，人民蕃息时有变化，无法将户数限制在某个数字上。而按户数封食邑以赏功勋则

是秦汉爵制的特点，王莽的封安汉公则二者特点兼有，一方面形式上复古（封二县），

但又沿袭以户数衡量等级的汉制。

封王莽为安汉公，标志着汉代爵制至此发生重大变化，因为王莽的“安汉公”有了

切实的百里封地。当时儒家经学空前炽盛，经书中记载的“古制”纷纷走进现实，《汉

书·王莽传》记载信乡侯（即新乡侯，见《汉书·王莽传》颜师古注 [13](pp4052）佟上言认为

按《春秋》，天子将娶于纪，则褒纪子称侯，安汉公的封国不合乎古制，有司认为：“古者天

子封后父百里 ，尊而不臣，以重宗庙，孝之至也。佟言应礼，可许。请以新野田二万五千

六百顷益封莽，满百里 ”，[13](pp4052）这确实是有经学依据的，《礼记·王制》：“天子之田方千

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田”是封疆大小的意思，按“百里”之

制封王莽，是传说中周代五等爵下的公侯之制。因此，封王莽为安汉公，是经书中记载的周

代古制进入现实，突破汉初确立的王、侯二等爵制的开始。

此后，王莽居摄三年（8年）开始具体施行五等爵制。当时，王莽镇压了刘崇、翟义的

叛乱，以五等爵奖励诸将，“高为侯伯，次为子男”。 [13]pp4089篡汉后，王莽认为二等爵制“違

於古典，繆於一统”，下令“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资治通

鉴》卷 37王莽始建国元年正月条：“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于是汉诸侯王三十二人皆

降为公，王子侯者百八十一人皆降为子，其后皆夺爵焉”, [24]1173并“封王氏齐縗之屬為侯，

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緦麻為男， [13]4105这样汉的二等爵制实际上被废除了。此外王莽还大

封黄帝、尧舜、夏殷周之后，但王莽封的五等爵多无实际封邑，史称：“莽好空言，慕古法，

多封爵人，性实遴啬，托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赋茅土，用慰喜封者。” [13]4150说明王莽的五

2对中国古代的品阶、爵位、禄秩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认为在禄秩体制全面取代周爵公

卿大夫体制的过程中，包含着一个“以吏职为公卿大夫士”和“以秩级定公卿大夫士”的演变，并认为汉

代禄秩向上伸张过程的表现就是高官职级亦用俸禄数量来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以吏职为公卿大夫

士”和“以秩级定公卿大夫士”这一过程的发展的上限，只是到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止，诸侯王并不

在禄秩中，他们仍然有封国，可临民，因此它是汉代官僚制度发展的上限。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57%5e1822115368%5e807%5e%5e%5e5020200200050075%5e1538@@247285582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57%5e1822115368%5e807%5e%5e%5e5020200200050075%5e1538@@247285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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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爵制并未跟封地实际联系起来，也没有表现出拥有不同等级的物化礼乐制度（王莽虽然制

作了九锡名物，但并未颁行天下），因此，王莽的五等爵制虽然是他托古“改制”的一项重

要内容，但因为制度繁琐，脱离现实，没有成功。[25]179—183其爵制也不被认可。但无论如何，

是走出了经学中的古爵制走进现实的关键性步子。

东汉有过几例封“公”的例子，《续汉书·百官志》记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封周后

姬常为周承休公，五年（29年），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十三年“改常为卫公，安为宋公，

以为汉宾，在三公上”，[13]3629-3630《光武帝纪》建武十五年（39年）：“封皇子辅为右翊公，

英为楚公，阳为东海公，康为济南公，苍为东平公，延为淮阳公，荆为山阳公，衡为临淮公，

焉为左翊公，京为琅邪公。癸丑，追谥兄伯升为齐武公，兄仲为鲁哀公。”[26]pp66但“公”的

存在非常短暂，建武十七年（41年）“进右翊公辅为中山王，食常山郡。其余九国公，皆即

旧封进爵为王。”[26]pp68建武十九年（43年）又进赵、齐、鲁三国公爵为王。因此，东汉的

“国公”是建武年间短暂存在过的制度，海内平定后各项典制走上正轨，“公”的称号就没

有了，此后东汉仍然基本恪守西汉的王、侯二等之制，五等爵制未曾出现。

联系以上背景可以看出，汉代诸侯王二等爵制是两汉不容突破的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

建安十八年封曹操为魏公，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标志曹操本人的位极人臣被承认，而且

标志着湮灭已久的古五等爵制的一部分内容开始改头换面进入政治现实。因为“公”的爵称

跟汉制下的列侯比，是有本质区别的。“公”是古五等爵制思潮的产物，有按等级决定疆域

的封国，有一定级别的物化礼乐制度，汉制下的列侯只是衣食租税，曹操的受封为“魏公”，

奠定了一个跨越官僚禄秩与诸侯王爵制之间鸿沟的例子，对此后具有示范意义。

纵观曹操官位的升迁过程，曹操兴平元年（194年）任兖州牧，兴平二年（195年）任

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建安元年任司空，封武平侯，此是在两汉以来所形成的官僚品位

框架范围内的升迁，封武平侯后继续征战，消灭异己，建安十四年（209年）颁布《求贤令》、

《十二月己亥令》公开声明无心篡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武故事》：“身

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

犹能奉事周室也。……”《己亥令》描述曹操的心情：“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

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

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9]《武帝纪》裴注引《魏武故事》，32武平侯是在汉诸侯王爵的框架内

的列侯高爵，但曹操声称“何德堪之”，归还了阳夏、柘、苦三縣戶二萬，只食武平万戶，

属于普通的万户侯，说明此时曹操此时明白代汉的政治风险太大（袁术于建安二年称帝，后

为曹操所破，身死），并不想取汉而代之。建安初年至建安十六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袁绍、张鲁、马超、韩遂等先后被消灭，北方局面平定。曹操先是“赞拜不名，入朝不趋，

剑履上殿”，自建安十八年封为魏公，则开始了新的身份。此前一年董昭建议曹操“宜修古

建封五等”，并说：

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今明
公耻有惭德而未尽善，乐保名节而无大责，德美过于伊、周，此至德之所极也。……明
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
建立，以自藩卫。 [9]《董昭传》，439-440

在董昭的建议中，“定基之本，在地与人，以稍建立，以自藩卫”才是主要目的，而且

他们君臣已经看出汉朝原有的制度不足以“定基”了，必须新创制度。经书中的古五等爵制

就成为很好的依托借口，因为此制能名正言顺地让曹操把既建的功业、封国通过爵位的方式

世袭给自己的子嗣，为曹魏代汉奠定稳固的基础，虽然曹操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实施五等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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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3但从董昭之建言和裴注引《献帝春秋》看，进曹操为魏公、加九锡，跟劝曹操实施五

等爵为自身奠基，在制度设计上出自同一理念，那就是经书记载的“圣人所制”的五等爵制。

此后的历史发展也确实印证了五等爵制在魏晋时期一点点走入现实的过程。于是曹操接受了

魏公之号。

曹操称魏公，汝颍集团的大姓名士中是有人反对的，代表为荀彧。《后汉书·荀彧传》：

“十七年，董昭等欲共进操爵国公，九锡备物，密以访彧。彧曰‘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

朝，虽勋庸崇着，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寑。”此时曹操正在征讨

孙权，因此未急着给自己加九锡。但荀彧受曹操猜忌后“自杀”，[9](《荀彧传》及裴注，317-318此后，

反对者就几乎没有了，这从劝进时的人数就可以看出。《三国志·魏书》裴注记载有荀攸、

锺繇、凉茂、毛玠、刘勋、刘若、夏侯惇、王忠、刘展、鲜于辅、程昱、贾诩、董昭、薛洪、

董蒙、王粲、傅巽、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藩、杜袭、曹洪、韩浩、曹仁、王图、万

潜、谢奂、袁霸等 30人劝进，列举的理由是：

……周公八子，并为侯伯，白牡骍刚，郊祀天地，典策备物，拟则王室，荣章宠盛
如此之弘也。逮至汉兴，佐命之臣，张耳、吴芮，其功至薄，亦连城开地，南面称孤。
此皆明君达主行之于上，贤臣圣宰受之于下，三代令典，汉帝明制。今比劳则周、吕逸，
计功则张、吴微，论制则齐、鲁重，言地则长沙多；然则魏国之封，九锡之荣，况于旧
赏，犹怀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诸将，幸攀龙骥，得窃微劳，佩紫怀黄，盖以百数，亦将
因此传之万世，而明公独辞赏于上，将使其下怀不自安，上违圣朝欢心，下失冠带之望，
忘辅弼之大业，信匹夫之细行，攸等所大惧也。 [9]《武帝纪》，39

这段臣下劝进反映的是曹操受锡，在曹氏统治集团内部有广泛基础。此时曹操已羽翼丰

满，抛弃汉制，在自己的臣僚拥戴下开创新制，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于是曹操接受了“魏公”

的名号。名号一旦确定，借着古爵制给予的合法性，拥有十郡封地和九锡之赐便名正言顺了，

这跟汉制比也是突破——东汉诸侯王封地普遍较小，绝无达到跨州连郡的，物化礼乐制度虽

在明帝永平二年（59年）有所制作，《后汉书》卷二《明帝纪》：“二年春正月辛末，宗祀光

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屦以行事。”李贤注引引董巴《舆

服志》曰：“显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

诸侯用山龙九章，卿已下用华虫七章，皆五色釆。乘舆刺绣，公卿已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

之。”[26]100—101但这并非诸侯王的专利，因为此番制作的物化礼乐制作是助祭之用，能服冕

服者不止是皇帝和诸侯王，还有公卿列侯，冕服的服用范围有向官僚高层扩展的趋势。这样

的制度根本不足以彰显曹操心目中自己的功勋。虽然曹操在《求才令》和《十二月己亥令》

中表示无意代汉，但还是希望有足够的名号能体现自己的“不世功勋”的，裴注引《獻帝春

秋》记董昭给荀彧写信：

昔周旦、吕望，当姬氏之盛，因二圣之业，辅翼成王之幼，功勋若彼，犹受上爵，
锡土开宇。……今曹公遭海内倾覆，宗庙焚灭，躬擐甲冑，周旋征伐，栉风沐雨，且三
十年，芟夷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奉祀。方之曩者数公，若太山之与丘
垤，岂同日而论乎？今徒与列将功臣，并侯一县，此岂天下所望哉！ [9]《董昭传》裴注引《献帝春秋》

p440

曹操任用的谋士多数为儒家大族和谯沛人士的综合，儒家经学在曹操谋士们心目中影响

3 【日】守都屋美雄《关于曹魏爵制若干问题的考察》，载《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189页。罗新《试论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 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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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深，有的以君臣名节劝阻曹操，如荀彧，有的则审时度势劝曹操为自己确立新的名分，如

董昭，这些都体现出了“名”在当时的重要性。为博得进一步的“名”，将经书中记载的那

种以爵号为核心赏赐封地、物化礼乐的爵制请入现实，就成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堪称是汉

末典章制度方面的“政治发明”。因为将爵号、封地、物化礼乐三者联系在一起赏赐，是传

说中周代旧礼制下分封五等诸侯的做法，在五等爵制下，爵称决定了某种的名分，进而决定

了理论上应享有多大的封地（公为千里，侯伯子男依此为七百里、五百里递减）和多高规格

的物化礼乐制度（上公以九为节，见《周礼·秋官·大行人》，详下文九锡部分）。战国以来

军功爵制兴起，两汉由二十等爵制、官僚制和诸侯王制构成了政治生活的绝大部分内容，官

僚制的极大发展挤压了王爵制度的存在空间，但从曹操有了“魏公”的头衔开始，经书记载

的那种古五等爵制开始以一种新面貌复活，它不再是官僚政治兴起以前的世卿世禄社会中，

以跟天子或国君的血缘亲疏关系为准则授予爵禄和物化礼乐等级的制度，而是一种赋予由官

僚体系晋级上升的高官以顶级贵族称号的手段。这顶级贵族称号距离皇权非常之近，非常容

易取而代之，后来也成为社会动荡成本最小的改朝换代方式。

二 “位在诸侯王之上”
曹操受“魏公”名号，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待遇就是“位在诸侯王之上”，此条学者注意

得比较少。“位在诸侯王之上”是一种继承自汉制的礼仪待遇，它发端于西汉宣帝时以客礼

待匈奴单于，《汉书·萧望之传》：“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呼韩邪单于），

位在诸侯王上”，[13]《萧望之传》，3283望之通齐《诗》，跟后苍学《礼》，从夏侯胜学《礼服》， [13]3271

这
奠定了一项重要“故事”，东汉时期南匈奴来朝亦遵此制。《后汉书·耿弇列传》记耿国议

对待匈奴呼韩邪单于（日逐王比自立）如同汉宣帝时：“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扞

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 [26]《耿弇列传》716，此建议被采纳。另外王莽被封为安汉公后，也

“位在诸侯王之上”[13]《王莽传》，4010,董卓入长安后也曾“位在诸侯王上”[26]《董卓列传》2329，不过王

莽、董卓均被认为是汉家贼臣，其“位在诸侯王上”也被认为是僭越的乱制，而曹操的“位

在诸侯王之上”附翼于“魏公”称号，说明当时明确规定了以五等爵思潮为背景的魏公之封，

地位高于渊源于汉爵制的诸侯王。曹操的谋士们吸收了汉代礼仪“故事”中“位在诸侯王之

上”的事例经验，动了脑筋，做到了新旧制度的衔接。

总之，曹操一步步从州牧晋升为将军，再到三公之一的司空，爵位则先为亭侯（费亭侯），

再为县侯（武平侯），再晋级为魏公，是在汉制下任官、封侯，最终突破汉制的过程。确立

了“魏公”的名号，按照经书中的五等爵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拥有封地和彰显身份的物化

礼乐，见下文。

三 十郡封地和“魏公”之国建立
曹操所受十郡为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巨鹿、安平、甘陵、

平原十郡。九锡文称“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这十郡是曹操多年经

营的势力范围。从灵帝中平二年（185年）曹操任兖州刺史直到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

不断剪除异己，最终平定北方，他占有的地盘是：司隶校尉、冀州、并州、豫州、兖州、徐

州、凉州，仅益州（刘璋）、扬州（孙权）、荆州（刘备）、交州（步骘）不在手里。此时汉

帝早已架空，曹操可以在广大的领地上按自己的意愿发号施令。与此同时，建安十八年以恢

复古九州的名义进行了行政区划的改革，《续汉书·百官志》引《献帝起居注》记建安十八

年三月，并天下十四州为九州，冀州得三十二郡。值得注意的是“省司隶校尉，以司隶部分

属豫州、冀州、雍州。”[26]《百官志》3617司隶校尉在两汉的地位极为重要，此处省却，表明汉朝

的颓亡已无力回天。经过此番改革，司隶校尉之河东、河内郡并入冀州，加上原属冀州的魏

郡、赵国、中山、常山、巨鹿、安平、甘陵、平原等郡，于此年曹操五月封魏王之后成为曹

操的封地。这些封地的规模如下：

河东郡：原属司隶校尉，建安十八年并入冀州。20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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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郡：原属司隶校尉，建安十八年并入冀州，19县。

魏郡：建安十八年分魏郡为东西部，8县。有重要都邑如邺。

常山：原为东汉国，建安十一年除为郡。

巨鹿郡：沿袭东汉，建安十七年有所增益（入赵国四县），共 14县。

赵国：建安十七年移出三县（邯郸、易阳、襄国）给魏郡，共 5县。

中山国：12县。

安平国：9县。

平原郡，原为汉国，建安十一年除为郡，原属青州。共 10县。

甘陵郡，故清河国，桓帝建和二年改名。《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十一年除国为郡， 7
县。

上计十郡共 104县（各州郡有县的移入移出，此为大概数字），户口数即便算上汉末战

乱的巨大损耗，也远在王莽作为安汉公受封的 28000户之上。《续汉书·郡国志》记河东郡

93543户，河内郡 159770户，魏郡 129310户，常山国 97500户，巨鹿郡 19517户，赵国 32719
户，中山国 97412户，安平国 91440户，清河国（甘陵郡）123964户，平原郡为后来所立，

《续汉书》未有户数），这九郡国户数相加即得 721211户，即便算上战乱造成的人口损耗，

取其十分之一也远过于 28000户。并且这些跨州连郡的人民版籍均从此属于魏国，受魏国治

理，这是巨大的变化。比汉制下的数万户侯仅食封邑要高得多。

曹操以魏公名号受十郡封地，是董昭的建议，这建议是应汉末强大的复古五等爵的思潮

出现的。这一制度符合曹氏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因此给自己加上“魏公”的名号，不过是

以合乎古制的方式名正言顺地拥有独立之国，可有合法的建制，这些建制均自成体系。因此

九锡文有“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这样重要的一句，表示魏国可

自己开建官吏，治理人民。这跟周初分封诸侯完全不是一回事。周初分封，旨在以一个个跟

姬周有血亲关系的父系家族派往各地掌控政权，以扩大疆土、巩固统治，曹氏建立封国，则

是在结束持续战乱，重建统一中央政府的漫长过程中的一个步骤，经过这一步骤，下一个统

一中央政府已呼之欲出。

二 曹操的“九锡”赐物考

曹操封魏公的同时，还受了“九锡”之赐。这也来源于古五等爵制下以爵号决定物化礼

乐的制度。五等爵制下爵号、封土、物化礼乐三位一体的治民方式在后来经由经学的发微成

了神圣制度，其中的“九锡”特别有益于彰显功勋，曹操将之运用到了自己身上，曹操九锡

是依照经书记载制成的，跟此前的王莽九锡甚至更古老的周代锡命礼都有渊源关系，本部分

将考察这一内容。

一 “九锡”渊源及经书中的“九锡”出现简考
十三经虽然未见具体的“九锡”之赐，但记载了以爵号为基础拥有物化礼乐的原则性规

定。《左传·庄公十八年》记周王为虢公、晋侯举行飨礼，赐给他们的都是“玉五瑴，马三4

匹”，《左传》作者接着评论道：“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
[14]206“名位不同”意思是说虢公、晋侯的爵号不一样，应该享有不同的物化礼乐赏赐，不该

都赐玉五瑴、马四匹。因为一定的爵号联系着一定的物化礼乐等级，而物化礼乐是不能随便

假借于人的。同样描述这一精神的还有《成公二年》记卫国大夫孙良叔在新筑之战中取胜，

“卫人赏之以邑，辞，请以曲县、繁缨以朝”,[14]788“曲县”即“曲悬”，是乐悬制度中“轩

4杨伯峻注认为是“四匹”，正解，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一册，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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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的等级，按礼制应该诸侯才能享用，大夫是不能用的；“繁缨”为经过马胸前的装饰，5

后来这些赏赐被许可了，孔子听了后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

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14]788-789，这个“名”

指爵号，“器”即与此种爵号相联系的物化礼乐，“名以出信”即拥有某种爵号才能拥有与之

相配的威信和名望，从而拥有相关物化礼乐制度。这也是先秦爵制下的根本原则。“九锡”

之说即由这一原则发展而来。下文便简要考述。

先秦典籍并无明文的“九锡”之赐，也无“九锡”这个提法，后来文献中逐渐出现的“九

锡”记载，是先秦册命制度中的赐予衣服车马之事和《周礼》“九仪之命”的综合。先秦典

籍和金文多见册命礼时赐予衣服车马，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册命晋文公，[14]463-465金

文资料中的赏赐物品亦有学者作了研究，[27]11而“九仪之命”则见《春官·大宗伯》：“以九

仪之命，正邦国之位。壹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

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15]761，即以“九仪”来区分不同等级的诸侯所享有的“命”

数。《秋官·大行人》解释道：“以九仪辨诸侯之命，等诸臣之爵。以同邦国之礼，而待其宾

客。上公之礼，执桓圭九寸，缫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缨九就，贰车九乘，介九

人，礼九牢。”[15] 890“九仪”的核心内容是身为九命上公的诸侯，能执九存桓圭，冕服上有

九种花纹（九章），旗帜有九条飘带（建常九斿），出行朝聘之礼时，招待的“介”有九人。

但是，“九命”到底赐什么，《周礼》并没有具体记载。从西周金文记载看，跟后来的“九锡”

所赐有直接继承关系的是：车马及车马饰、服饰、旗帜（见下文《毛公鼎》部分），汉代出

现的“九锡”提法，就是对《周礼》所谓“九仪之命”加以阐述的结果。这一提法的出现有

三种说法：

1出自《韩诗外传》卷八第十三章：“传曰：诸侯之有德，天子锡之。一锡车马，再锡

衣服，三锡虎贲，四锡乐器，五锡纳陛，六锡朱户，七锡弓矢，八锡鈇钺，九锡秬鬯。谓之

“九锡”也。诗曰：“厘尔圭瓒，秬鬯一卣。”[28]285

2出自《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冬十一月武帝发布进贤诏后，有司奏议：“古者，诸

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 [13]《武帝纪》167

3出自《礼纬含文嘉》，见《公羊传·庄公元年》徐彦疏引。《公羊传·庄公元年》：“王

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命者何也？加我服也”何休注：“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

曰乐则，四曰朱户 ，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鈇钺，九曰矩鬯。”徐彦疏：“此

《礼纬含文嘉》文也”。[29]2225

古今学者们对这几种说法有不同的认识和考辨[1]149 [30]389-405，有学者认为《韩诗外传》

卷八记载九锡的内容是后来羼入的，理由是今本十卷之《韩诗外传》，多出的六卷是后人增

益，[31]此恐有武断之嫌。窃以为是出自《韩诗外传》还是可以接受的，这是因为《韩诗外

传》在解经的作品中，属于传、说、纪中“传”的一类，且“传”分内传、外传，《汉书·翼

奉传》孟康注：“《诗》内传：五际，卯、酉、午、戌、亥也。”[13]3172说明齐《诗》也分内、

外传。外传跟内传比更多是广引事例，并不完全亦步亦趋解释经义，《韩诗外传》出现“九

锡”的卷八十三章描述九锡的这段文字是符合这一标准的，它是解《诗·大雅·江汉》：“厘

尔圭瓒，秬鬯一卣”这句诗的背景的——《江汉》描述的是西周召公平淮夷后受周宣王锡命

一事，韩婴此处介绍九锡制度背景来解释这首描述召公锡命的诗，符合“外传”解经的方式。

此为其一；其二，从《韩诗外传》的一些文辞用法看，它确实比较早。比如提到九锡物类之

5 繁缨，《礼器》贾公彦疏认为是穿过马腹的大带“鞶”，《周礼·春官》孙诒让正义总结：“ 缨古义约区

三科，所施各异。后郑说樊（按，即“繁”）为马大带，则施于肋下，缨为鞅，则施于颈下也。贾、马以缨

为当应革，而 为缨下饰，则施于胸前也。许以 为马髦饰，则施于髦之上也。……窃以为当以许义为最

。”见《周礼正义·春官·巾车》正义，（【清】孙诒让著、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五十二，

第八册，中华书局 1987 年，2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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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乐器”，《含文嘉》称“乐则”，这二词的差别即可以看出早晚。“乐则”为使用乐悬的

原则，十三经中无作为乐悬规则的“乐则”提法，《史记》《汉书》亦无，它应是何休注《公

羊》时提出的，《韩诗外传》不称“乐则”而称“乐器”，恰是在何休没有提出“乐则”之前

的提法。相比之下，《礼含文嘉》是纬书，纬书的框架是数术，其产生的时代要比汉初就列

于学官的《韩诗》要晚很多。台湾学者王令樾、大陆学者钟肇鹏等对此作了详细考证
[32]61-74[33]21-26此“九锡”是它移来的内容，并非它的初创。至于武帝元朔元年有司策中引经

据典，引用的是当时通行的古经，也是有所依据的。

“九锡”提法在汉初出现，这九种物品之赐又的确不具见于先秦典籍和金文记载，这是

汉初人传经时以九样物化礼乐之赐来理解先秦礼制的结果，这凸显出的是汉初经学在从不绝

如缕地传承到艰难地发蒙出经、纬的过程中，某些具体的细节性记载已经难以考实。无论如

何，“九锡”成了一项完整制度，并在后来经学的发展中表现出权威性。《白虎通》：

《礼》说九锡，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鈇钺、弓矢、秬鬯，皆随
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赐车马，能富民者赐衣服，能和民者赐乐则，民众多者赐朱
户，能进善者赐纳陛，能退恶者赐虎贲，能诛有罪者赐鈇钺，能征不义者赐弓矢，孝道
备者赐秬鬯。以先后与施行之次自不相踰，相为本末然。安民然后富足，富足而后乐，
乐而后众，乃多贤，多贤乃能进善，进善乃能退恶，退恶乃能断刑。内能正已，外能正
人，内外行备，孝道乃生。[34]302-304

《白虎通》对九锡的总结带着贤、孝等说教，说明此时的“九锡”已成为某种发育完全

的纲常理教中的组成部分。这已是东汉的事了。

二 曹操的魏公“九锡”与此前王莽“九锡”及周代锡物制度的异同
上文简要考察了“九锡”的渊源。曹操的魏公“九锡”，是在经学长期发展而深入人心

的背景下，借用其中的物化礼乐典制抬高自己地位的举措。它跟此前的王莽“九锡”乃至更

古的周代锡物制度都有渊源上的联系，但又有本质区别，下文就考证这一点。

首先是曹操“九锡”跟王莽“九锡”的联系。《汉书·王莽传》记元始四年（公元 4年）

臣下上疏“今安汉公起于第家，辅翼陛下，四年于兹，功德烂然……宰衡位宜在诸侯王上，

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诏曰：“可。其议九锡之法” [13]《王莽传》4070

元始五年王莽受九锡，内容为：

受绿韨衮冕衣裳，玚琫玚珌，句履、鸾路乘马，龙旗九旒，皮弁素积，戎路乘马，
彤弓矢，卢弓矢，左建朱钺，右建金戚，甲冑一具，秬鬯二卣，圭瓒二，九命青玉珪二，
朱户纳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贲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
官皆置啬夫，佐安汉公。在中府外第，虎贲为门卫，当出入者傅籍。 [13]《王莽传》4075

这些赐物的大部分是仿古制作的，如“绿韨衮冕衣裳”、“玚琫玚珌”。汉代通行服饰是

长冠深衣，并非冕服；佩带也为刀剑印玺，并非佩玉。显然，着冕服、佩玉是刻意仿古以示

合乎正统。王莽的“九锡”是经书中记载的古制走入现实的开端，它标志着“九锡”名物齐

备的意义是第一位的。

曹操封魏公之后亦受了九锡之赐，《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的《九锡文》（见前文所引）

详细记载了“九锡”物品之赐。这九锡之赐使物化礼乐的制作再次跟一定的爵称、一定的封

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跟王莽改制时的赐九锡比没有了迂腐的色彩，有的是现实的利用，这

从受九锡的物类对比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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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及佩饰 车马 武备 酒器 居处 乐悬

王

莽

所

受

绿

韨、

衮冕

衣裳

句

履

皮

弁

素

积

玚

琫

玚

珌

鸾 路

乘马

龙

旗

九

旒

彤 弓

矢，卢

弓矢

虎 贲

三 百

人

朱钺、

金戚、

甲胄

秬

鬯

二

卣

九 命

青 玉

珪二

朱

户

纳

陛

○ ○

曹

操

所

受

衮冕

之

服，

赤

舄

副

焉

大

辂 、

戎 辂

各

一 ，

玄 牡

二驷

鈇

钺

各

一

彤 弓

一，彤

矢百，

玈 弓

十，玈

矢千

虎 贲

之 士

三 百

人

○

秬

鬯

一

卣

珪 瓒

副焉

朱

户

以

居

纳

陛

以

登

轩

县

之

乐

六

佾

之

舞

从上表可以看出，王莽所受九锡之中无乐悬，这是因为当时已完全没有制作金石雅乐的

条件，只好阙如。[13]1033此外其他锡物中的衣服之制显得繁冗，有衮冕，还另有“素裳”及

礼制性佩玉“瑒琫瑒珌”（孟康注，瑒为佩刀之饰）；武备则除了斧钺另有甲胄；曹操的九锡

则有乐悬，无礼制玉佩饰和“朱钺、金戚、甲胄”，器类比王莽的器类更为完整，更为精简，

是完全根据规范化的九锡记载（《白虎通》）所作。其余的衮冕、舃、车马、矩鬯、珪瓒、弓

矢、朱户、纳陛基本相同。这“九锡”跟王莽九锡均源自于周代锡命时赐物。周代金文中有

许多记载册命的篇章，其中毛公鼎铭为西周晚期封毛公 之辞，铭文记录赏赐物品较多较

全，其赐物有一定参考价值，赐物部分铭文如下：

王曰：父 已，曰及，兹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君命，女畯，司公族雩，叁有

司，小子、师氏、虎臣，雩朕亵史，以乃族干吾王身，取 卅 ，易女秬鬯一卣、祼圭

瓒宝、朱巿、 （ ）黄（ ）、玉环、玉 、金车、 较，朱 ， ，虎 熏

里，右厄，画 ，画 、金甬、错衡，金 ，金 、约盛，金 、鱼箙，马四匹，

攸勒、金嚼，金膺、朱旂二铃。易女兹 ，用岁用政，毛公 封扬天子皇休，用作尊

鼎，子子孙孙永宝用。 [35] 262-263

上文所赐物品中有以下几类:
1 冕服类：

朱巿：朱红色蔽膝。

（ ）黄（ ）黄：青绿色的“黄”。古释“黄”同“璜”，为佩饰上的玉，吴红松认

为从金文记载看“黄”是指系在巿上的带子。[27]61

2 玉配饰：

玉环：即玉璧。

玉 ：即美玉。

3 车及车饰：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43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5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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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车：装有铜构件的车。

较：饰有花纹的（ ）车厢扶手上横木（较）的覆盖物（ ）

金 ：铜制的车后部车 的部件。

错衡：有文彩的车衡。

朱 ：朱红色的止车轮部件。

：用朱色皮革蒙包着的车轼。[27]pp116

金甬：车辕、车轭顶端的铜套。

金 ：镶有铜质的车 （车侧面的挡板）。

4 马及马饰：马四匹，攸勒（马的笼头）、金嚼（铜马嚼），金膺（铜马冠）。

5其他：

旂：朱旂二铃，即旗帜的飘带上有铃铛，行进时能作响。

鱼箙：鱼皮做的箭袋。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封毛公 之器，所赐器物级别高，内容多，能反映当时册封诸

侯的一般情况。从车的许多构件为铜制看，所赐车制作精细考究，但是《毛公鼎》中并无弓

矢、虎贲、朱户、纳陛、乐悬，这固然可以理解为毛公鼎铭文并未尽数赏赐这些，因为弓矢

赏赐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赐晋文公，乐悬赏赐则见于《左传·襄公十一年》记魏绛受

晋悼公赐金石乐器，[14]993-994但除弓矢、乐悬外的朱户、纳陛，无论文献还是铭文都没有记

载，它应该是随着经学中“九锡”说法的逐渐出现而衍生出的。王莽按照古礼的物品清单硬

是制作出了九锡，但乐悬仍然阙如，这是因为当时古典雅乐的亡佚，已经没有可能制作出符

合古乐条件的乐悬，这也反映了王莽“九锡”真心实意复古的意愿比较浓重。而到了曹操，

九锡齐备，并未见到有不同意见说某物“不合于古”，更没有像汉武帝封禅前的准备活动那

样因为器物形制发生旷日持久的争执，说明曹操所受的九锡，不过是备齐九锡物品清单以示

合乎经典而已，所强调意义根本不在九锡名物细节，而是在它背后反映的王爵制度及其权威

性之上。

从王莽到曹操，经过经书记载整齐划一过的“九锡”中的任何一种物化礼乐用品，都蕴含着

一番深刻的大道理，比如车马，《九锡文》说是“君经纬礼律，为民轨仪，使安职业，无或

迁志，”冕服则是“君劝分务本，穑人昏作，粟帛滞积，大业惟兴”；乐悬是“君敦尚谦让，

俾民兴行，少长有礼，上下咸和”，朱户是“翼宣风化，爰发四方，远人革面，华夏充实”

等等，这是对《白虎通》“能安民者赐车马，能富民者赐衣服，能和民者赐乐则，民众多者

赐朱户，能进善者赐纳陛，能退恶者赐虎贲，能诛有罪者赐鈇钺，能征不义者赐弓矢，孝道

备者赐秬鬯”（见上文）的进一步牵引发挥。汉魏之际推陈出新的王爵制度被认为体现了这

些深刻的大道理，“九锡”则是王爵制度中的一项具体内容，它的出现说明，两汉经学经过

长足发展，其中的“礼”再次发育成了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制度，但对它的运用首先

服务于现实的需要。以冕服和乐悬为例。首先看看冕服。“九锡”中的冕服是外在礼仪用品

蕴含深刻大道理的典型代表，在周代，冕服给予了各级贵族最一目了然的差别化等级待遇，

它曾随着“礼”的整体崩溃而无闻。东汉明帝时兴起了一次制作复古冕服的运动，将“宗经”

“复古”的周礼六冕制度带进了王朝政治生活，尤其是高端贵族们的现实政治生活，反映的

是古“礼”传统和物化礼乐内容超出传统的皇帝、诸侯王圈子，朝官僚体制的辐射。6但从

冕服制度和官制及王爵制度的沟通协调程度看，明帝的冕服制作只是一个开端，此后政治生

活中还有大量借着“复古”为名头将经书中的冕服制度搬进现实的实践, [36]又如乐悬。王莽

的时候已没有能力制作出合乎周代古制的乐悬，曹操时的“作乐”能力，肯定是更没有能力

6 具体表现就是明帝冕服影响波及到了并非诸侯王的官僚（如九卿）。《续汉书·舆服志》：“孝明皇帝永平

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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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出先秦那种能发两个音的合瓦形编钟的[37],但因为经学大道理的存在及需要，“六佾之

舞”“轩悬之乐”马上就制作了出来，配上朱户、纳陛、虎贲这些跟经书中记载一模一样的

器物，马上凸显出曹操安定天下，扭转“不知天下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之乱局的不世功勋，

这功勋需要“魏公”的爵号和九锡之赐来体现，经学及相关典制设计被曹魏统治者巧妙地披

在了自己的地盘和官僚机构身上，用作了进一步向上攀的工具。因此，冕服和乐悬制度，都

是曹操受封“魏公”，表现自己身份地位的工具，是借着“复古”为名头，颠覆汉制，施行

自家制度过程中的手段，这些手段并不考虑制作出的物品是否合乎古物实际，而是赤裸裸的

实用主义——只要符合经书记载，获得貌似神圣的合法性就行了。

曹操受的“九锡”突破了汉制，但曹操在受赐时十分谨慎，并没有马上接受。《三国志·魏

书·武帝纪》裴注引《魏略》載公上書謝曰：

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毕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几显达。会董
卓作乱，义当死难，故敢奋身出命，摧锋率众，……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宠禄，
丰大弘厚，生平之愿，实不望也。……不意陛下乃发盛意，开国备锡，以贶愚臣，地比
齐、鲁，礼同藩王，非臣无功所宜膺据。归情上闻，不蒙听许，严诏切至，诚使臣心俯
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岂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将黜退，
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备数藩翰，非敢远期，虑有后世；至于父子相誓终身，灰躯尽命，
报塞厚恩。天威在颜，悚惧受诏。[9]《武帝纪》，39

曹操推辞后，荀攸等劝进：“今比劳则周、吕逸，计功则张、吴微，论制则齐、鲁重，

言地则长沙多；然则魏国之封，九锡之荣，况于旧赏，犹怀玉而被褐也”，此时曹操早已羽

翼丰满，且演了一回“推辞”之实，这样曹操才接受了。

三 曹操受封后的仪节变化
曹操受封之后，在享有礼仪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拥有了制定礼仪的话语权。

如建安十九年春，曹操始耕籍田，二十一年春二月，曹操回到邺城，春二月辛未，按惯例开

始进行春祠（按，春祠是东汉以来按《月令》进行的季节性祭祀，见《续汉书·礼仪志·五

时迎气》），曹操以魏公身份发布令：

议者以为祠庙上殿当解履。吾受锡命，带剑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履，是尊
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简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临祭就洗，以手拟水而不盥。
夫盥以洁为敬，未闻拟（向）〔而〕不盥之礼，且‘祭神如神在’，故吾亲受水而盥也。
又降神礼讫，下阶就幕而立，须奏乐毕竟，似若不（愆）〔衎〕烈祖，迟祭不速讫也，
故吾坐俟乐阕送神乃起也。受胙纳〔袖〕，以授侍中，此为敬恭不终实也，古者亲执祭
事，故吾亲纳于〔袖〕，终抱而归也。仲尼曰‘虽违众，吾从下’，诚哉斯言也。 [9]《武帝

纪》，47

上文记载反映出曹操身为“魏公”之后拥有了礼仪话语权，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

1是否解履上殿。有司认为在祠庙祭祀，应该解履，但曹操利用自己“剑履上殿”的特

权，认为自己进入祠庙依旧可以不解履。这是进一步颠覆汉家仪节。

2盥而就洗。先秦时期盥洗用匜浇水洗手，下面用盘承接盥洗后的水；汉代因生活习惯

发生变化，不再使用盘匜组合，但从这段话看，仍是临近盆，受水洗手。曹操以“祭神如神

在”为理由，受水真正洗手。

3等降神之乐完结才起立。原来的降神仪式是：行礼过后就起立，下台阶到帘幕边站着。

4受胙肉后纳于袖中，亲自带回，而不是交给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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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所作的这些改动中，1表示了他继续沿用着汉代礼制提供的殊荣；2、3、4则是一

些细节的改动，曹操此时身份已经不一样，可以自己制定“故事”了。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春三月，曹操始耕籍田，这是履行

身为诸侯享有的礼仪权力。经书记载天子、诸侯均可耕种籍田，《礼记·祭义》：“是故昔者

天子为藉千亩，冕而朱纮，躬秉耒，诸侯为藉百亩，冕而青纮，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

社稷、先古，以为醴、酪、齐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11]1597，但汉代文献记载只有天

子行耕藉礼，无诸侯王行耕藉礼的记载 [38] ，恐是因为两汉中央集权刻意削弱诸侯王地位的

结果。曹操受封成为“魏公”，名正言顺建立公国，也名正言顺地拥有了经书中诸侯能享有

的一切礼仪权利，因此亲耕籍田得以展开，结束了汉代无诸侯王行耕籍礼的历史。

以上对曹操受封为魏公的环节及其意义作了考察。建安末年，“魏公”称号、十郡之封、

“九锡”之赐进入曹氏主宰的政治生活，反映了汉末乱世亟需初步勘定，而经过长足发展的

经学顺应这一趋势，其中的“礼”内容经过改头换面，迎合曹氏抬高自己地位的现实需求，

更成为对后来有深远影响的“故事”。它是曹氏代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它利用经书记

载再次恢复了爵称——封地——物化礼乐紧密联系的那种制度（汉代是无此制的），这反映

了“礼”的部分要素——以爵称、物化礼乐的组合来彰显身份或表示荣宠，已经形成了新的

典章制度，它的出现弥合了汉代制度下诸侯王和皇权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前者通向后者

的进阶。因此它的意义非同小可。后来魏文帝曹丕欲因孙权之降封之为吴王，加九锡，刘晔

坚决反对道：

不可。……权虽有雄才，故汉骠骑将军南昌侯耳，官轻势卑。士民有畏中国心，
不可强迫与成所谋也。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封十万户侯，不可即以为王也。
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彼直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义也。我
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 [9]（《刘晔传》裴注，446

这段文字说明刘晔非常清楚给孙权封王、加九锡意味着什么，它是比曹操封魏公还高一

级的爵称，能享有跟天子“相乱”的衣服车马礼遇，这是汉制下的万户侯不能比拟的，曹丕

为敌君加九锡，等于承认了对方的合法地位几乎与自己比肩，因此刘晔坚决不同意将这种曹

魏代汉过程中出现的新典制用到当时非领土所及的敌国。后来三分归于一统，司马氏代魏，

这种以爵称合法地统领封地、拥有物化礼乐的典制又被巩固了下来，并跟中古时期演进的其

他典制——五等爵制在形式上的复古错综复杂地结合并彼此影响。无论如何，以爵称、物化

礼乐、封地三者的结合为标志的曹操“魏公”九锡之制，在这一进程中是重大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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